桃園市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商業同業公會
自律公約聲明事項
    桃園市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商業同業公會為督促所屬會員發揚自律精神，恪遵法令規定，維護客戶及從業人員權益並確保公平競爭，特依據商業團體法第46條及本會章程第3條規定，訂定本公約，本會全體會員應共同信守遵行之：
一、應具備「公寓大廈管理維護」事業營業許可及特許公司登記證。

二、應加入桃園市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商業同業公會並領有效期內會員證及比價證明。

三、應以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名義訂定「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契約」，且不得以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名義簽訂保全服務或其他非管理服務人管理辦法所規定服務項目之契約。

四、不得陳述或散布足以損害其他會員商譽之不實情事，或以不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其他會員之業務推展。

五、「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契約」服務費，必須全額開立發票。

六、任用各類別管理服務從業人員，必須領有效期內認可證。

七、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應為員工投保勞保、健保並依法提撥6%退休準備金，其退休金並不得於員工薪資中扣抵。

八、不得有出借、出租「公寓大廈管理維護」事業營業許可及特許公司登記證之行為。

九、不得以行賄手段爭取業務之經營。

十、案場承攬業務報價(含回饋成本)，不得低於法定實質成本及管銷利潤。

十一、不得超出報價比例之回饋，掩飾實質低價行為。
    除前述事項外，本會為保障消費者權益並兼顧勞動者利益，同時要求會員必須秉持服務精神，確保服務品質，落實勞工各項權益。
    本會以本事業服務品質確認事項，提供社區管理委員會、社區住戶，在選擇公寓大廈管理服務業者時，以前述事項為基本衡量，本會會員皆領有效期內「桃園市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證書」及「投標比價證明書」，而經自律公約聲明者同時領有「桃園市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商業同業公會自律公約證書」。
